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第第第第  71 /2011 號號號號】】】】 

 鑒於下列經濟房屋申請輪候家團已獲甄選，茲公示通知有關家團代表： 

 申請表編號 姓名 申請表編號 姓名 

50381 譚井泉 15594 李聯發 

8870 張偉明 8919 趙兆君 

2874 梁永燊 3895 黃秀 

35415 張貽平 29382 許均銓 

16055 黃金環 2537 吳文楷 

35182 任添 31166 莊天文 

8164 洪榮謀 2735 洪鐵珍 

29708 溫楚珊 3567 黃淑妍 

30591 MARGARIDA 

ISABEL WAN DO 

ROSARIO 

2861 鍾良策 

22231 麥柔巧 15915 陳志華 

50192 陳贊和 28256 區振 

58529 陳雪峰 34658 關觀 

22024 黎瑞明 33281 夏偉光 

61681 施松柏 61616 黎筱茵 

28181 陳勝威 65835 趙玉霞 

65385 陳明發 16396 王惠芬 

16373 余松波 24641 曾寶珠 

27608 陳光興 54487 梁家興 

56033 梁儀 64985 霍德輝 

27892 黃品家 35859 梁恆昌 

24515 蔣秋芳 54709 凌雪梅 

50856 李嘉能 51144 伍尚開 

28645 伍金蓮 61666 施棟樑 

2658 謝家杰 27972 黃棣明 



55658 胡堅年 65092 陳群英 

33260 張韶 64076 容秋苑 

2866 鄧雪盈 14993 唐志靄 

33936 吳洪流 22448 陳志堡 

62332 黃佛奴 35691 劉秀珊 

64636 陳佩玲 51057 張麗燕 

 

根據 6月 26日第 26/95/M號法令第十二條的規定，房屋局已透過公函作出通知，上述

家團代表應按照有關公函約定的時間，於 2011 年 11 月 24 日親臨位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 號房屋局（鄰近北區中葡小學），選擇可供發售的澳門區二房一廳 (T2) 類型的經濟房屋

單位。 

屆時上述輪候家團必須攜同下列指明證明文件的正、副本，以便重新審查是否符合申

請購買經濟房屋的要件。若有關資料影響上述輪候家團現時的購買單位資格或家團結構出現

變動，房屋局必須即時中止選擇經濟房屋的程序： 

1. 所有列於經濟房屋申請表內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若有）的身份證明文件； 

2. 結婚證書（適用於已婚人士。倘於最近三個月內曾遞交至房屋局，則可無需再次

遞交）； 

3. 經填妥及簽署的經濟房屋家團資料申報表。 

根據經第 25/2002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上述法令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倘上述輪候家

團沒有在指定的日期及時間內攜同上指文件到場選擇房屋或無意取得任何當時可供選擇的經

濟房屋單位，且缺乏合理解釋，則喪失選擇的權利，且輪候名次將自動轉列於總輪候名單的

末尾；又或經審查所遞交的資料後發現不符合申請的要件，獲甄選家團將從總輪候名單中除

名。 

為讓獲甄選家團詳細了解可供發售經濟房屋單位的資料，房屋局已隨公函附上該等單

位的售樓說明書、價目表、補價比率、注意事項、實地參觀單位的開放時間及地點等資料。

倘獲甄選家團在約定日期前七日仍未收到房屋局發出的公函，可於辦公時間內前往房屋局（位

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號），或致電 2859 4875。 

 

 

局  長 

譚光民 

2011年 11月 1日 


